
 

证券代码：600063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 2014-049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受让白雁湖化工持有蒙维科技 2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出资 13,000 万元协议受让白雁湖化

工持有的蒙维科技 20%股权，蒙维科技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 20%股权的评估值为 13,189.89万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 月，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

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雁湖化工）共同对内

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维科技）进行增资扩股，依托

内蒙古地区丰富的煤、电、电石等资源优势，利用本公司聚乙烯醇全

套生产技术，建设年产 20 万吨醋酸乙烯和年产 10 万吨聚乙烯醇生产

装置，在资源产地生产聚乙烯醇产品，就近销售到环渤海湾经济圈，

实现能源资源就地转化，提升公司综合经济实力。经过增资，蒙维科

技注册资本为 61,250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80%，白雁湖化工持

股比例为 20%，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4 年 7 月 19 日，白雁湖化工致函本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战略，



 

白雁湖化工急需资金进行规模扩张，经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研究决

定，出让其所持有蒙维科技 20%的股权。本公司与白雁湖化工进行了

多次协商谈判，开展了协议受让的相关前期准备工作，聘请独立第三

方中介机构对蒙维科技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全部资产进行了评估。根

据评估结果，本公司拟出资 13000 万元人民币（蒙维科技 20%股权评

估值为 13,189.89 万元），协议受让白雁湖化工持有的蒙维科技 20%

股权。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公司六届

十二次董事会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在公司东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应

到董事 9 名，实际参会 9 名，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受让白雁湖化工所持蒙维科技

2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13000 万元，协议受让白雁湖化工

持有的蒙维科技 20%股权。公司独立董事张传明先生、、方福前先生

汪莉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协议受让白雁湖化工持有蒙维

科技 20%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该事项的资产评估机构为

独立第三方，具备评估业务所需的职业资格和评估胜任能力；协议受

让价格系公司参照蒙维科技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

产值而确定的，并按照低于该股权评估值的价格进行交易，符合公允

性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股权收购活动。 

（三）本次交易事项业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确认。董事会批准后，本公司将与白雁湖化工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本次协议受让完成后，白雁湖化工将不再持有蒙维科技的股权，

蒙维科技则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交易的唯一对方当事人——内蒙古白雁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性质：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公司办公

地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杭宁达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张玉；注册资本：5510.832 万元；主要业务：生产销售电石、电极糊、

石灰石、石灰粉及包装桶等；主要股东：张玉、袁秀、张人杰、王吉

云等；实际控制人：张玉。 

2、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石的生产销售，公

司最近三年生产经营及发展状况如下：2011 年生产电石 21.2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7.4 亿元，实现净利 3373.6 万元，上缴税金 1828.92 万

元。2012 年生产电石 34.4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10.6 亿元，实现净利

696.14 万元，上缴税金 1857.52 万元。2013 年生产电石 37.16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9.81 亿元，亏损 640.40 万元，上缴税金 1321.61 万元。 

3、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内蒙古白雁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资产总额 82218.6 万元，

负债总额 56093.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6125.5 万元，未分配利润 9355.3

万元，亏损 640.4 万元。 

（二）本次协议受让股权事项不存在其他有直接关系的当事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白雁湖化工持有的蒙维科技 20%股权，该股权产

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公司的情况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察右后旗白镇高载能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吴福胜。公司经营范围：碳化硅、醋酸、醋酸乙烯、聚

醋酸乙烯树脂、聚乙烯醇、醋酸乙烯-乙烯共聚物、液氮、烧碱、甲

醇、甲醛、催化剂生产销售；五金建材、化工机械产品销售。 

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25 日，企业注册

号：152632000002403，实收资本为 50 万元。根据 2010 年 1 月 6 日

皖维高新与白雁湖化工签署的增资协议，本公司以现金 20000 万元人

民币和经评估的聚乙烯醇（PVA）全套生产技术 5,061.95 万元出资，

白雁湖化工以经评估的实物资产（含该部分资产坐落的土地使用权）

共 12,805.23 万元出资，双方出资总额为 37,867.18 万元，使蒙维科

技注册资本增加至 35000 万元，其余进入资本公积。 

2011年 4月皖维高新以募集资金 28589.67万元对蒙维科技单方

增资，认购注册资本 26250万元，使蒙维科技注册资本增加 61250 万

元，其余进入资本公积。  

公司股东为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内蒙古白雁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皖维高新持股比例为 80%，白雁湖化工持股比

例为 20%。 

2014 年 1-6 月实现销售收入 5.41 亿元，净利润 2100.17 万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安徽皖维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并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4）

210 号《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而涉及的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



 

对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考虑

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

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净资产账面值

70,551.35 万元，评估值 65,949.44 万元。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15,961.08  16,245.95  284.87  1.78  

2 非流动资产 134,924.62  136,538.16  1,613.54  1.20  

3   其中：固定资产 118,054.39  119,898.72  1,844.33  1.56  

4         在建工程 7,644.67  7,016.23  -628.44  -8.22  

5         工程物资 2,540.15  2,347.84  -192.31  -7.57  

6         无形资产 5,511.03  6,123.42  612.39  11.11  

7         长期待摊费用 455.17  455.17  0.00  0.00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9.21  696.78  -22.43  -3.12  

9     资产总计 150,885.70  152,784.11  1,898.41  1.26  

10 流动负债 77,989.28  84,489.60  6,500.32  8.33  

11 非流动负债 2,345.07  2,345.07  0.00  0.00  

12     负债总计 80,334.35  86,834.67  6,500.32  8.09  

13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70,551.35  65,949.44  -4,601.91  -6.52  

五、协议受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蒙维科技章程》的相关规定，白雁湖化工商

请本公司行使优先受让权，受让白雁湖化工持有的蒙维科技 20%股

权。本公司从维护对蒙维科技的控制力，促进蒙维科技健康发展，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拟行使优先受让权，协议受让白雁湖

化工拟出让的蒙维科技 20%股权，使蒙维科技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协议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蒙维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 80%

上升至 100%，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未来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六、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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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二）《内蒙古蒙维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会审字【2014】3171

号” 

（三）《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内蒙古蒙维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4)

第 210 号”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2 月 30 日 

 


